
内容摘要：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关于法律奖赏的理论性阐述。
他紧密结合亲身从事的实务，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政治与法律激励的关系，“正人心”与法律

激励的关系，人才与法律激励的关系等问题；二为关于法律奖赏与实业振兴、科技发展、农业

发展等具体实务的直接关系的论述。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即力主

依法奖赏激励，力主奖赏激励的立法务必落实，力主赏罚必公、赏必当功、明试以功，力主重

赏以急救时局，并主张奖赏激励应区别对待、虚实并举、斟酌而行。
关键词：郑观应 法律激励 法律奖赏 激励法

法有三大功能，即组织、管理社会生活，奖善，罚恶。古往今来，东西中外，繁如星海的法学著作中

鲜有专论法的奖善功能，至于将法的奖善功能提高到法律激励上来认识，更是几近乎无。其原因，在

拙著《激励法学探析》中已做了大略的探析。〔1〕当然，“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更为重要的不是

批评“已往”，而是追踪“来者”，即在今后把法律激励功能发挥出来，发挥得更好。为此，除探析法律激

励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外，还应对前人关于法律激励的点点滴滴思索加以揭示、分析，从中得到可为今

后启迪的教益。作为炎黄子孙，十分值得自豪的是，寰宇古今对法律激励十分重视的，不是外国的思

想家，而是中国的思想家。法国思想巨匠伏尔泰之慨叹欧洲法律不如中国，其论据就是中国古代法律

上有奖赏而欧洲没有。〔2〕而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作为“制度法律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有它的“心态

法律文化”作为灵魂的。〔3〕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法律制度之多有法律奖赏的规定，是以中国古代思想家

之重视法律奖赏为思想源泉、灵魂指导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法律激励思想，实为发展法

律激励的要务。
拙文《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曾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法律奖赏的论述，绳绳继

继、不绝如缕，纵横阐述，蔚为壮观。〔4〕但该文载入《激励法学探析》一书，囿于篇幅、结构，所议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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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4页。
〔2〕［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0—251页。伏尔泰写道：“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

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需奏报皇帝，皇帝便给

应受褒奖者立碑挂匾。”他举了一个农民拾得钱袋上交而被赐五品官的例子后写道：“应当承认，在我们国家，对这个农夫的表

彰，只能是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人们认为他相当富裕。”
〔3〕参见拙著《比较法学探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第21页、第26 —28页。。
〔4〕参见前引〔1〕，倪正茂书，第547—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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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想家甚为简略，近代思想家则无一人论及。〔5〕因此，有必要继续开拓，钩沉辑要，逐一检索，力求全

面考察先贤的光辉思想，从中汲取教益，以资发展法律激励理论的借鉴。本文拟考察从未有人论述过

的近代重要思想家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是否全面，是否有当，敬祈方家教正。
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关于法律奖赏的理论性阐述；一为关于法律

奖赏与实务的关系的论述。
激励不仅仅表现为奖赏，但奖赏必定是激励。因此，虽然郑观应所议所行均为奖赏，甚至许多地

方仅以一个“赏”字表情达意，我们仍然可以认其所论属于“激励”的论域，而在行文中又往往连用这

两个概念成为“奖赏激励”。这是在论述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之前必须先予说明的。此外，还应了

解：有法律激励，也有非法律性的激励。例如政策性激励、道德性激励、宗教性激励就不属法律激励。
激励法既作为“法”，就有其法律性。法律有其强制性，是依靠国家政权机关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

的，因此，激励法也有其强制性。仅此一点，即可将法律激励与政策性激励、宗教性激励等区分开来，

不至混淆。作为方法的激励，也易与激励法混淆，如曹操带兵故事中的“望梅止渴”被称为“激将法”。
“激将法”只是日常的计谋与策略，与法律是两码事。这也是必须注意的。那么，郑观应关于法律奖赏

的理论性阐述主要有哪些呢？

一、郑观应论法律奖赏

郑观应所生活的时代，“师夷长技以制夷”已成共识性的社会思想，但对“师夷”之何“技”，却是人

各有言、不尽一致的。郑观应就说过：“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而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6〕这

里，郑观应对“议者”的批评有两：一为“不知泰西”之“立法”亦为其“长技”；二为，即便关注“泰西立

法”乃“夷”之“长技”，却不知此“长技”之“大旨本源”。
在郑观应看来，“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与改良政治、端正人心、改进社会管理、改善人才使用等，

都有重大、密切的关系。当然，这里的“泰西立法”是包含组织管理类法、惩戒类法与激励类法的，本文

则仅撷郑观应对泰西激励类法与上述各方面的关系作一述论。
（一）社会政治与法律激励的关系。
在致书邓用甫太守答复其“中外政治要旨”之问时，郑观应论述了“重国”与“重民”的关系，认为

不管是“重国”还是“重民”，都要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制度，主其事者必须“才德兼优”，而且

必须“奖善罚恶”。〔7〕为何对“才德兼优”的主持国事者也要“奖善罚恶”呢？在致邓用甫书中虽未阐述，

但在其他不少文函中，都给出了比较明确的说明。例如，在致梁纶卿书中，郑观应用中西对比方法指

出，西方之办大事者，“先求其利于各股东而后自沾其余润”，而在中国之办大事者，无论商界政界，都

用权势先肥己，而清廉者却“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富厚，未闻有

人黜罚”。郑观应说，“世上既无赏罚，即无是非”，“廉耻道丧”则实业不可振兴，中国无法富强。所以，

郑观应主张，“当总、协理、董事者，固须照商律，尤须先具誓词，严其赏罚。”〔8〕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

言》中有专论“吏治”的《吏治上》、《吏治下》两文，认为社会之治乱，在于州县官吏之贤否，但往往贤者

不受重用，而“巧宦”因“能博得上宪欢心”而无所顾忌地作恶肥私。为除此弊，郑观应在论述开设议

院、选择贤吏时，也议及“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的问题。他指出：“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

〔5〕前引〔1〕，倪正茂书，第547—630页。
〔6〕《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载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澳门历史法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5年版，第75—78页。以下仅

注郑观应文之篇名，页码则为《郑观应文选》之页码。
〔7〕同上书，第160—161页。
〔8〕同上书，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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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

人。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欲一扫而空之，诚非开设议院不可。即势殊地限，久而

难变，亦当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

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核

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

固，国势日强，而何畏乎英、俄，何忧乎船炮？何患乎各国之协以谋我哉？”〔9〕郑观应还比较具体地设计

了择优任官的具体方案。在《吏治下》中，他写道：“愚以为甄别府、厅、州、县，必须分别等差。平素具有

灼见真知，临时乃能因材器使，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

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着有劳绩，可理烦难之地者为一等，

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之区，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之员，选以优缺，

俾知瘠区不可规避，而美缺之不待钻营，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奋兴。吏治转移或在于此。州、县之

过知府得详之，司、道、督、抚而察其可否，以定其优劣。上之视知府重，则知府自视亦不轻，使州、县有

所敬畏，而不敢不为好官。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10〕在《盛世危言后编》之

“自序”中，郑观应直接谈到了为发展实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需

重视“立法、行法、司法”，并在法治中贯彻“举直错枉”、赏罚公平。他写道：“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

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

治。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

良，实业万难兴盛。查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可见有治人而

后有治法，有治法必须有治人，立法、行法、司法尤以行法为紧要。盖有人无法，则尚可治；有法无人，

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天下乱矣。二者不可须臾离也。”〔11〕“国之强弱系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

举直错枉，兴利除弊，赏罚必公，国小亦强；昏庸者只图私利，举枉错直，国大亦弱。”〔12〕在议论“民权与

公权关系”的《致姚伯怀太守书》中，郑观应针对掌有立法权的议会职能，论及议会必须把握好奖赏激

励这一法律功能。他写道：“议员之要义有三：一在无人不学，二在赏善罚恶，三在议员人格。……何谓

赏善罚恶？地方官商巡警、兵弁，见有奸邪之事者，论其轻重罚之；见有忠义之事者，论其轻重奖之。俾

知劝戒，使风俗咸归于正也。”〔13〕在《致潘兰史征君书》中，郑观应谈到议员资格时又写道：“……徒法

不能行，有治法必须有治人，故选举之法务宜慎重。须先定人格，有品行、有学问、有历练方合选格，如

不合格不准入选，庶无劣员。否则议员不得人，举枉错直，赏罚不公，则内贼蜂起，外寇迭乘，诿为立宪

之咎。”〔14〕

社会政治除吏治、议会之外，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于社会管理方面。郑观应认为，社会管理

中也必须发挥法律的奖赏激励功能。例如，在关于禁绝赌博的对策上，郑观应就力主以重赏激励告

发。当时广东赌博盛行，导致赌、盗互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窃惟广东赌博盛行，盗贼充斥，赌为

盗媒，贻害胡底，而尤以小闱姓一项为最烈。既不必亲赴赌场又毋须多金购买，士农工商村夫女子，下

流社会肩贩挑役，零星凑集挖肉补疮，以数文钱冀获大利，一日两次，竭尽脂膏，无论男妇老少国若

狂，甚至乞灵木石，信祷鬼神，废业旷时流为败类，酿命倾家百弊丛生，风俗颓靡廉耻道丧。”〔15〕郑观应

在给两广督宪岑宫保的禀文中，盛赞了岑以重赏激励告发并严惩毒首的措施。他写道：“前于光绪三

十年四月初一日，蒙宪台雷厉风行，严加禁绝，奏明立案，如再有违禁私开，定以军法从事。诸色人等

〔9〕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203页。
〔10〕同上书，第204页。
〔11〕同上书，第164页。。
〔12〕同上书，第165页。此处文中作“赏罚不公”，应为“赏罚必公”之误。———作者注。
〔13〕同上书，第192页。
〔14〕同上书，第196—197页。
〔15〕同上书，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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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确访某处某人私开小闱姓者，一面到官禀报，一面将私开之人产业拿案审实全行封变，以三成充

公，其余七成提充告发者之赏。邻舍五家容隐包庇不相举发，一律查封。并饬县营随时严行缉访，如有

违禁私行售卖小围姓票，或变易名目与之相类者，查确即行严拿讯办等因。禁令何等森严，粤民感天

高地厚之恩，所以保全生计者甚大。”〔16〕又如，关于为开发海南岛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汉族与黎族的

关系）的工作中，郑观应认为也应发挥法律的奖赏激励功能。他写道：“防琼必以富琼为要，富琼当以

抚黎为先。”〔17〕而“抚黎”，则应“因其（黎民）性情喻以信义，劳其筋力，赏以衣物，而岚瘴之重者使黎民

披荆斩棘，烈山泽而焚之，重其赏犒，辟其崎岖，天气降而地利兴，阴阳和而水土变。”〔18〕他指出：“……
横亘甚广，生熟黎人多附山以为巢穴。诚能教之以方，驭之有法，起居饮食以训其狼心，大义五伦以缚

其野性，假衣裳为之拘攀，因赏罚为之引导……”〔19〕总之，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法的奖赏功能是十分

重要的成功之道。
（二）“正人心”与法律激励的关系

郑观应认为，“正人心”是改善政治的根本性大事，而只有奖善惩恶才能“正人心”。他在《致张弼

士太仆书》中论及政治对商务的影响时，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乃“由于政治不良”，“政治不良”
又导致“商办公司亦大受影响”。他说：“弟在商界，考究人心、风俗之不古，由于政治上不重廉耻，无奖

善罚恶之条，不论其品行若何，只须多财，人皆钦敬。欲挽颓风，非严惩侵蚀者不可。又官商不和，时有

冲突，以吾粤最多，是以团体弱、风气坏，皆教化不良所致也。”〔20〕为此，他认为：“亟宜设法挽救，奖善

罚恶，以正人心。”〔21〕

关于奖善惩恶与“正人心”的关系，郑观应也做过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窃维创业难救弊尤难。救

弊必变法，法不徒行，贵在得人。人不易知，则延揽荐举，徒劳罔功，而弊终不可救。自古成事奏功，未

尝不借才异地，亦惟重舆事权，勤核功过。责任必分而始专，考察则合而愈显，赏罚所在荣辱系之，上

下联属巨细毕贯。如是而利不举、弊不去，则必有任其咎者。”〔22〕也就是说，“赏罚”是与人的“荣辱”紧
密相联系的。因此，他向北洋大臣奉上条陈，力主“凡总管及各司事，薪水宜丰，使其内顾无忧，专心治

事。倘将来局务起色，自应分别奖励；若举措失宜，致耗资本，亦当严究。必赏罚明而后诸弊绝，用人当

而后百职修也。”〔23〕他还具体建议：对“总船主”、“总管车”应“随时考见”，“其有无功效，由管船之总

办，于六个月后比较上届行驶日期之多寡迟速及用款多少，详细考核，果有成效，酌加优待；如不胜

任，辞去另延。”〔24〕对“船主”宜责成其履行“稽查”之责，“如船主查有私弊，报信查究，岁终总结罚款若

干，给奖以资鼓励”。〔25〕由于报关往往不实，郑观应建议责成“总理其事者认真暗查，查有私弊重罚，并

奖给报信者，则人知忌惮矣”。〔26〕这些建议，都建立在郑观应之“赏罚明而人思自奋”的认识基础上。他

针对“中外船座舱俱有”的“船主大伙与坐舱通同舞弊”，建议“宜定三个月比较客票奖罚章程，复通饬

各船主认真查察，如查出坐舱作弊或走私带货、减报客数者，随时禀报总局。坐舱从严罚办，船主或大

伙举发其弊者，照洋关例提三分之一以奖励之；如查出船主通同作弊，概即革除”。〔27〕他认为：“庶赏罚

明而人思自奋矣。”〔28〕正因如此，郑观应认为：“赏善罚恶各地方官宜认真鼓励也。人心不正由于赏罚

〔16〕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385页。
〔17〕同上书，第386页。
〔18〕同上书，第387页。
〔19〕同上书，第387页。
〔20〕〔21〕同上书，第12页。
〔22〕同上书，第88页。
〔23〕同上书，第89页。
〔24〕同上书，第90页。
〔25〕同上书，第91页。
〔26〕同上书，第91页。
〔27〕同上书，第86页。
〔28〕同上书，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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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如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虽在富贵有体面之人，一经犯法，地方官亦不能瞻徇情面，必须

尽法严惩。如查确系汉奸，为外人侦探及供敌人伙食者，立即正法。凡有好义乐善之士，或捐资创办善

堂义学、医院、工艺所，或创建公司、制造各局以塞漏卮，或讲学、或著书诱掖后学以开民智，地方官当

奏闻朝廷，分别奖励。如壅于上闻者罚之。则迁善者多，风俗人心可渐正矣。”〔29〕

（三）人才与法律激励的关系

“正人心”之目的，在于使用人才。那么，使用人才与法律激励的关系如何呢？这从郑观应对各类

人才奖赏激励的具体建议或设想中可见一斑。
一为激励人才的培养。郑观应力主“激励”养成“高才生”。他建议：“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

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以昭激

励。”〔30〕他主张奖励设立大、中、小学以大批培养人才，而且将其作为25条“时事急务”上书孙燮臣师相

的第1条：“设立大、中、小学堂，筹有常年经费可以持久者，宜分别奖励也。今朝廷谕饬各省设立学堂，

而各省所设之学堂不及日本百分之一，且专门学堂尚未设立，亦因国帑支绌不能开办之故。请通饬各

省官绅设法筹办。凡有捐资设立一专门学堂，或一师范学堂，筹有常年经费可以持久者，国家必须分

别重赏，给予爵秩，以示优宠而资鼓励。盖人材之多寡视乎学校，即国家之强弱基之。京都管学大臣宜

奏请朝廷，先由国家筹款，并委员分往各省，会同自治局设立公塾、实业学堂，无论贫富，年七岁均须

入学，学费从廉。惟穷民半夜公塾学费不收。”〔31〕

他在论述“商战”时，也不忘鼓励“广设学堂”以求“人才辈出”。他写道：“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

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32〕他在主张“一律

停止”、“弊端百出”的乡试、会试的同时，“将东文普通、专门等书译出”，用之以普及教育，并“颁行各

省，俾小学、中学、师范、预备、高等大学堂诸生循序教授，三年一考，由该学堂总教习，会同地方官考

取毕业。小学、普通师范、高等专门学生，一律优予出身，分别生员、举人、进士之类。惟未专精一门，只

晓普通之学，不过给予生员奖照。若在外国肄业、已考取普通专门各执照返国者，亦准其赴考，一律给

奖，……”〔33〕他认为，这样做，较之“科举取材”更切实际。为了更多地培养人才，他还主张鼓励译介外

国书籍：“东、西洋书籍宜彼此互译，准其专利若干年，以资鼓励也。闻日本、美国书籍近索版权，有不

准华人翻译之议。然日本可译西洋之书，西人可译中国之书，则华人岂有不可译东、西洋书籍之理。拟

乘订商约之时，由商约大臣商诸各国，彼此均准互译。无论何人译出之书，先呈地方官一部存案，定给

若干年专利，以资鼓励。”〔34〕

人才之培养，当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出洋留学，所以，郑观应还主张“格外优奖”各类未出洋游学

而“有奇才异能之士”；与此同时，他还力主鼓励“学以致用”和“用其所学”。他上书所云“时事急务”之
一即是这一点。郑观应写道：“专门毕业生宜分别位置学习，以昭鼓励也。查外国毕业生，朝廷必设法

位置。宜分送各省督抚，振兴农工。如驾驶、管轮须效德国例：德国船须用德人，以免利权外溢。凡阅

历已深、才识俱优、为国人敬重者，始由该省督抚或学部奏给进士、翰林，如欧洲之博士，如日本之学

生给予文凭，不必春闱再试。然亟宜改良者有两事：一考生学机器者亦拘于旧例，给予知县出身，名不

称实，用非所学，贻讥中外，故宜给与相当之名号，或学士，或博士名目，不必沿袭旧例也；一前辈之学

擅专门者，其技艺、其经验，往往新取中之进士、翰林亦万不能及。然或以现有差使，或以未曾出洋之

故，不能与考，而王大臣复以其非科甲而轻之，是重科举而轻实学也、故遇有奇材异能之士，虽未出洋

〔29〕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332页。
〔30〕同上书，第317页。
〔31〕同上书，第326页。
〔32〕同上书，第17页。
〔33〕同上书，第327页。
〔34〕同上书，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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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亦应格外优奖。”〔35〕

郑观应其时，欧美日本等国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都已大大超过了中国，这使当时之人多有气

馁者。郑观应则与之相悖，认为“华人心思素多灵敏，自造新器古不乏人”。他以江慎修“制木牛耕田，

以木驴代步”为例，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进而认为，“观此则知华人之聪明智慧实过西人”，而只要鼓舞

奖励得法，必能操“国富民强之左券”。他写道：“观此则知华人之聪明智慧实过西人。特在上者无以鼓

舞之振兴之，教习而奖劝之，故甘让西人独步。诚能集捐筹费，广开艺学，竭力讲求，以格致为基，以制

造为用，选择聪颖子弟已通文理者入院学之，并延西国名师原始要终悉心教授。然后创行博物会，广

罗物产，品评优劣，优者赏之，劣者斥之，则器物日备，制造日精。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

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取威定霸之真机，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36〕

二为“商战”人才之培养。郑观应认为“商战”乃“无形之战”之“本”，而“兵战”只是“有形之战”的
“标”，必须“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为求“商战”之胜，须“士、农、工为商助”、“公使为商遣”、“领事为商

立”、“兵船为商置”。他把“士”置于助商等大事之首位，主张“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

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37〕“商战”的重要一环是资金的融通，

因此，郑观应十分重视银行的兴办设立。他针对那些担心设立银行集资难、获利亦不易的议论作《银行》
一文，认为银行可分官办、民办并发行钞票，做到“以官护商、以商辅官”，“官商合力定能成功”。〔38〕他主

张“仿照西例”、“西法”，对银行的“—切应办事宜，由股商中慎选一精明干练、操守廉洁之人，综计出入；

另举在股董事十人，襄赞其成。重其事权，丰其廪饩，激以奖劝，警以刑诛，庶利多而弊少耳。”〔39〕“凡银行

所用之人皆由公举，不得私荐，责成官绅及诸股东各就所知保荐才能廉洁之士。”〔40〕

三为军事人才之培养。郑观应曾上书清廷重臣，奉献与“泰西争胜”之策。他在禀函中“以泰西英

德等五国军事优势为例，论述中国必须仿照西法设立水陆师学堂，选优秀知识青年入校学习，严格训

练和考核，合格或优等者于毕业后可为军官，依次递升”。〔41〕具体而言，他建议“学堂之设分为四等：学

徒常数百人，延师至数十人……”“学之一年大考一次，果有进益则自四等提至三等。又学之一年，有

进益者自三等提至二等。又学之一年，有进益者则自二等提至一等，则本国之各部大臣及各路之总带

兵官俱来会考：学者何人？所学何事？果属精能可资运用者，然后许为第一等学徒，而又未遽授以官

也。”〔42〕总之，是将激励贯彻军事人才培养的始终。为此，他还自告奋勇道：“狂瞽之言，谨陈大概，如蒙

采择，再将英、美水陆军学堂技艺院章程详呈。”〔43〕郑观应还分别就“练将”、“练兵”、训练“水师”、加强

“民团”等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在所有的建议中，都贯穿着激励思想。如在整个《练将》篇中，对将才的

培养，提拔，都依其成绩为凭，次第提拔；在《水师》篇中，反复强调“优升劣黜”。他力主：“所有南、北洋

兵船、铁舰均归其训练，优者升，劣者降，以杜幸进。”“各班之中有志趣远大、识虑警敏、心地纯实、功
力精进、胆气凝定、身体坚壮、耐劳安分者，皆属有用之才，存而记之，以资器使。他日为将领、为偏裨、
为教习、为司机、为头目，即在其中，最下亦可为精卒、为匠手、为听受约束之兵丁壮役。若登舟之后，

性情骄狼、颓惰轻浮、贪诈生事，一切不堪造就者，虽权贵子弟，立予剔除，以肃军纪。”〔44〕兵器的制造

是“兵战”的重要方面，也是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翼，所以，郑观应主张在这一方面也“宜亟兴艺学，

〔35〕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328页。
〔36〕同上书，第21页。
〔37〕同上书，第17页。
〔38〕同上书，第139页。
〔39〕同上书，第140页

〔40〕同上书，第140页。
〔41〕同上书，第288页。
〔42〕同上书，第288页。
〔43〕同上书，290页。
〔44〕同上书，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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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悬不次之赏，求绝技之人，庶几有恃无恐”。〔45〕

二、郑观应论以法律激励实务的发展

郑观应16岁即赴上海从商，“先后充当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其间自己亦曾经营茶叶、盐务等商

业，并向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投资，逐渐由洋行买办转向洋务企业任职，以期在民族实业中施展其才

能和抱负：始则以买办身份兼上海电报局总办，继则脱离买办生涯而专门从事洋务事业的活动。先后

担任过招商局帮办和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襄理和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和其它实业

界的董事、委员等众多职务，以及金属矿、煤矿的经营等。由于几十年的这许多办实业实践，又由于大

多数时间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这块地方，使有志于救国的郑氏，获得高人一筹的素养和气质。”〔46〕郑

观应曾就这一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写道：“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

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47〕这里的“大计”，
除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等属“上层建筑”以外，都与“经济基础”的实务有关。

郑观应在论述或献策中，有不少地方议及通过奖赏来激励实务的发展，对当今法律激励在经济

建设中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奖赏激励与实业振兴

郑观应曾盛赞“日本政府凡有劳绩于公司者，虽辞职出局，而当日所应得之利仍然与分；如有矿

产因股本少致亏耗不能自存者，由政府设法代办，俟有利可获时仍归还商人，其种种保护鼓舞奖励之

法不胜枚举”。〔48〕郑观应认为，欲振兴实业，必须仿行日本实施奖励。他写道：“泰西之富强多以商战致

之，我欲求商战之优胜，非振兴实业不可。欲振兴实业，非得富有经验者不可。我国地大物博，尽可以

商战胜人，惟必须仿照日本保商爱民奖励等法。”〔49〕“欲振兴工商宜法日本：工商或力量不足者则补助

之，其制造精巧者则奖励之。凡足以保护工商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庶百艺日兴矣。”〔50〕他还特别指

出：“中国人企业心不亚欧美人，苟非官场作梗，则工商发达岂可限量，徒以各处大小官场横征暴敛，

遂使一般实业大家闻而裹足耳。民国以来虽云变革，而所谓民之公仆者犹与前清无异。若果以革新自

任，宜自为改革家而不当被人改革，宜对各资本巨商鼓励提倡而不当肆为摧挫。”〔51〕

为求实业之振兴，郑观应强烈要求在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及其下属之南、北商务局，责其保护

与促进商业的发展：“欲求利国，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

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

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

诸事；倡立鸦片、煤、铁、磁器、火油诸公司。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

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巵可以渐塞，膏血可

以收回，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 52〕他特别强调商部设立后，必须“有是非，有赏罚”，
依法“鼓舞贤哲”：“朝廷设立商部，尤须顾名思义为民谋利益，不可与民争利权。衡之于左右无私轻

重，故可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为正。是以又必有是非，有赏罚，然后可以鼓舞贤哲，警诫

〔45〕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279页。
〔46〕同上书，前言。
〔47〕同上书。
〔48〕同上书，第25页。
〔49〕同上书，第26页。
〔50〕同上书，第27页。
〔51〕同上书，第27页。
〔52〕同上书，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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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邪”。〔53〕为使商务的发展有优秀人才可加使用，郑观应又建议“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

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

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发者可兴。”〔54〕“广设学堂，

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55〕郑

观应还建议“既设商务局以考其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其精进，赏牌匾以奖其技能”。〔56〕

为求振兴工商，郑观应对比中西商务之长短优劣，从中汲取经验，指出商业道德是“万事之根

本”，因而振兴工商，首重道德，同时也要继继以“赏罚严明”之法。他说：“泰西列强凡谋大事、兴大业，

莫不设立公司，均收效果，良由政府认真保护，公司办理得人，洁己奉公，实事求是，牺牲个人利益只

求团体发达。中国公司与泰西适成反对之比例。……故人谓我国商人才智缺乏，我谓我国商人道德缺

乏。盖道德者万事之根本，而一切富贵势利不能与之比较也，可不尊重哉！中国如欲富强，在振兴农工

商，尽人知之。然欲振兴工商，尤在首重道德，盖能以道德植其基，然后济之以商学、商才，赏罚严明，

厘剔精密，不徇情，不植党，因材器使，滴滴归公，商务之兴自可预决。”〔57〕

在郑观应的著作中，还具体论及开矿、造路、造船、税收、电报等实务的发展中，应行奖赏激励。
关于开矿。郑观应建议设立鄂、湘、皖、豫矿务总局，并提出了20条具体建议，其中有不少涉及保

护、促进、奖赏开矿的激励措施。例如，“六、所有一切在事人等，督办、会办为顾大局只受红股不受薪

水外，余亦并许以办成一矿即有红股，均沾利益。目前薪俸似可无庸过丰，拟量其事之繁简以定俸金，

最多以月费十余元至二十元而止，西学毕业生、土矿师除月给房膳费二十元外，另许以得一矿绘图贴

说有商承办者，即给红股以酬其劳。凡看矿往来舟车旅费，皆量远近开支公帐。”〔58〕“七、凡内地废矿系

民间自采而中止者，其始事之人类能分别矿之有无，其精者更能识其质之种类。令拟除局中应募专工

常行出外探访外，遇有此等旧矿之原主以其矿来献者，除付价并加奖外，若审其才可用而身家实有根

据，即可由其经手包工开采，与局工一律看待。”〔59〕“十四、请各省督抚转饬各州县出示晓谕：凡知有矿

山，无论五金、煤矿石、玻璃石、宝石等矿；官山、民山；已开、未开者，该地方绅民应禀报本县，由本县

移文矿务总局，岁刊图书，呈请政府督抚查办候奖。”〔60〕“十九、凡有人探采，不拘何样矿苗，如将矿苗

带交矿务局或就近送地方官转矿务局，并将该矿苗倾试系属何货，果有可用，即发矿师带同报人前往

勘明存案，俟招商承领开办。于发照之日，准报人到局领取花红银若干元，以示鼓励；但所报矿场若归

报人自行承领开采，则花红不准领给。”〔61〕

关于造船，郑观应针对1872年春以宋晋为代表的“仃造”轮船鼓噪，写了《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力主官民携手并进，大兴轮船制造业。他认为，造船业“不特朝廷可为之，官商可为之，即一介细民，倡

一新论，实可操左券，为众论所许者，则在官、在商、在民，皆可凑股帮助之。一人建议，万人集资。一旦

获益，则创其事与助其事者皆分其利，故成事较易。”〔62〕他主张：“如朝廷有示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

造轮船，尤能制一奇巧之物，于国家有益者，则赏其顶戴，限其自造多少年数，然后别人方能造。则人

皆乐创乐助，事必易成，而且精于技艺者必多，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63〕他指出，力求造船事业的发

展，“仍需国家仿照日本章程，奖励工商，庶几蒸蒸日上，获利日操左券矣”。〔64〕不仅如此，“查各国皆有

〔53〕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33页。
〔54〕同上书，第4页。
〔55〕同上书，第17页。
〔56〕同上书，第15页。
〔57〕同上书，第9—10页。
〔58〕同上书，，第45页。
〔59〕同上书，第45页。
〔60〕〔61〕同上书，第46页。
〔62〕〔63〕同上书，第75页。
〔64〕同上书，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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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船公司，国家岁有津贴。闻英国每岁津贴轮船公司六十万五千镑，另津贴专往澳大利亚之船岁约八

万余镑。法国一百零四万三千五百十三镑。德国一百万镑。俄国四十五万镑。意国四十万镑。日本

八十八万元，今年又助银三百五十万元为推广往来各回邮船之费”，〔65〕主张朝廷应“仿外国例”而“岁

助”中国之商船。
而“或有商船出类拔萃者，当道尤宜奏请奖励，以期踊跃”。〔66〕造船是为了利用船只通商，所以郑

观应十分重视利用轮船以振兴商务。他“查泰西各国，轮船通商只准径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各处，

乃该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67〕因

此，他主张：“我朝廷宜设法保护商民，并换去关上洋人，庶无偏护，如日本国家设法卫商：使外来争利

者亏本自退，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覆其旧，则中国商船之利悉归我有。”〔68〕

郑观应认为修路与造船等一样，都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一着”，因此他主张：“今宜饬令天下各省

就目前所有官站一体扩充：狭窄者开而阔之，崎岖者填而平之。”〔69〕而“为修路计，与其暗蠹以饱私囊，

不如明给以彰公义。凡承办官员酌给公费，吏役有随同照料之责，营勇有分段开筑之劳，均宜酌定新

章贴给费用，以养其廉。嗣后所办工程不准丝毫浮冒，如敢复萌故态，扶同徇隐，但查出工料与修费稍

有不符之处，即从重治罪。如此罚一儆百，庶上下不敢相蒙矣。更有一法可以不动公款，当今城乡绅富

量力轮捐，专修本邑道路。其有捐输巨款者，奏请优奖。”〔70〕总之，“惟当先订章程以资激励。凡办理得

法速征成效者，立行保举不次升迁，怠玩无效者酌予薄罚。”〔71〕

郑观应之重视在实业发展中实行激励，几乎可说无事不及。例如，与实业相关的税务则例，他就十

分关心。他写了《税则》一文，要求改变洋货税轻、土货税重的不公平状况，重订土洋一律的新章，以利

竞争，达到“收我利权，富我商民”的目的。郑观应写道：“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

税，进口则加重，庶已货可以畅行而来赀自形壅滞，然恐一时难于办到，则加重入口税、减轻出口税似

宜并行者也。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

虚，莫要于此。”“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查出口茶虽至

粗者每百斤价值十两，亦须纳正半税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连所抽厘捐，是值十抽五矣！进口货至贵

者，倒不过每百抽五，有失利权，大损国体。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
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72〕

（二）奖赏激励与科技发展

郑观应对科技发展十分重视。在《商务下》中，他强调振商务必须讲求科学和机器制造，文中将使

用机器制造提高到“商务之原”的高度，认为只有不断改进机器技术，才能先人一着地在市场上取胜。
他写道：“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73〕他指出：“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

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

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各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之上，而果

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

制造。所造之货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74〕为此，他主张：“国家欲振兴商

〔65〕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100页。
〔66〕同上书，第101页。
〔67〕同上书，第5页。
〔68〕同上书，第5页。
〔69〕同上书，第68页。
〔70〕同上书，第69页。
〔71〕同上书，第68页。
〔72〕同上书，第134页。
〔73〕同上书，第6页。
〔74〕同上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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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

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75〕他还进一步主张：“如有新出奇器，准给

独造执照，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

以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76〕

对于科技的发展，郑观应认为，“国家给以优奖”包括授予发明人以专利，是十分重要的。他在《上

孙燮臣师相书》中建言：“各省宜研究实业、奖励工商，凡我需于彼者自行制造，彼需于我者自行贩运

也。”〔77〕他以泰西各国科技的发展为例做了说明：“泰西各国当二百年前，一切新学、新法皆末开辟，自

英有刑部尚书培根者，始定一例：凡有能创制新器之人，国家给以优奖，许其专利。其奖之优者，乃至给

予五等之爵，专利百年。此例既行，每国每年新出之器多至二千余项。论者谓泰西富强亦基于是。”〔78〕

有鉴于此，郑观应建议：“我官商亟讲求学堂人材，集股设厂，自行制造，精益求精。有能独出心裁、新
造一利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给予专利年限，并奖予职衔，以示鼓励。”〔79〕他指出：“日本奖励工商之

法，一切仿照泰西，办有成效。我国如能认真仿行，自然工艺日精，商业日旺，使彼族无利可图，不战自

退，我国之富强即在其中矣！”〔80〕郑观应还努力在广东办“上下工艺院有限公司”推动“教育人材”、“发

展科技”、“创新法制造”。他亲自为“工艺院”制定“章程”草案，对上、下工艺院的人才培养提出具体的

奖赏激励办法：“……下院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上院学徒西例以四年为卒业。本院急欲造就成材不

拘常例，下院者或一二年，上院者或二三年。学业有成，教习酌给酬劳，学徒亦有奖赏，能创新法制造

者加奖。凡在本院充教习学生者，练成高等技艺，较寻常工匠优给工钱，足养家口，将来皆立可大可久

之业，不仅糊口于一时，方称本院创办之意。”〔81〕为发展上、下工艺院而行集股（集资），郑观应提出的

对策建议，包括奖励。他建议：“十九、凡领簿招股及自行认股多者，方给红股，或俟盈余溢利，酌提以

酬其劳，俟开办时集议公定。至认股友招股最多之人，除酬劳及照章公举或为总理，或为协理，或为股

董外，当另行详请商部奖励。”〔82〕而工艺院“所出之货物”即科技成果之转化物，郑观应也主张仿行日

本的办法，优予奖励：“……工艺院所出之货物，出口税可邀恩免十年。查日本振兴工商奖励之条颇

多，将来亦可采择详请商部核定。”〔83〕郑观应特别重视以科技创新发展军事工业。他建言：“我国宜急

聘上等工师，于国中东、西、南、北出煤铁之处，各设一大厂，自造新式军械，以免为人挟制。有能自出

心裁新造枪炮、考验确系快利者，格外优奖，以示鼓励。凡当总办者，必须熟谙其事之人方可胜任。”〔84〕

与科技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是学者的著作。当时郑观应还分不清著作权与专利权，因此，他仿

照科技、工艺发明了“专利权”而主张设“著作专利权”。《盛世危言·技艺》的附言中，郑观应论述了“著

作专利权”问题。他援引泰西各国的例子指出“泰西不独新造之物准其专利若干年，即著书者亦有此

权利。”〔85〕但在英国，授予著作权以“专利”，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的，郑观应论述了这一过程：“盖着一

书穷年累月，费尽心神方得成兹不刊之作。向日无刻字印书之法。初则书于羊皮，继而创行纸张，遂书

于纸。每书钞录非易，于是名山述作未容轻易传示于人。其后印法创行，作者遂能专利，每成一书只准

自刊自卖，不准他人翻刻，违者治以罪，或罚锾以归书主。后英廷以严禁翻刻，销路不宏，遂于康熙三

十年弛其禁令。一时牟利之徒皆纷纷翻刻成书，亥豕鲁鱼殊多纰缪，名家患之，请于议院再颁前禁。议

定作书之人准独享利息十四年，至十四年后方准他人翻刻。嘉庆十九年复位新章，许作书者独享书利

二十八年。后复展其限，许作者终身享利，没后及其子孙，七年方准他人重刊。迨道光二十二年，颁定

国例，作者于所作告成后，报明国家所著何书，即须刊卖，可卖至四十二年。此后方许坊肆翻刻。如其

〔75〕〔76〕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6页。
〔77〕〔78〕〔79〕〔80〕同上书，第330页。
〔81〕同上书，第395页。
〔82〕〔83〕同上书，第397页。
〔84〕同上书，第331页。
〔85〕同上书，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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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欲久专书刊，亦可将刻书执照售于他人，骤得巨款。惟执照卖后，则作者于其书毫无利权矣。”〔86〕

根据英法等泰西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郑观应吁请清廷仿行之：“我国亦宜仿行，若所著新书有宜于世

者，更如法国之奖赏，以示鼓励，则人材自然辈出矣！”〔87〕

（三）奖赏激励与农业发展

农业是实业的基础，“以农立国”的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因此，在论述实业

发展的大量文字之外，郑观应还念念不忘农业的发展，其中就有一些关于以法奖励从事农业的议论。
郑观应的这些议论中，尤以奖励垦荒、积谷、备荒等最为明确、具体、急切。郑观应在《易言》的《论开

垦》中曾论及垦荒，后又以《垦荒》一文作为《论开垦》的发展，提出了奖励垦荒的一些具体主张。如他

建议：“谓宜通饬疆督、抚，将沿边荒地派员探测，先正经界，详细丈量，必躬必亲，毋许疏漏，绘图贴

说，详细奏闻。然后综计，一夫百亩，招募内地闲民携家前往。籽粮牛种，官给以资；舍宇堤防，官助其

力。附近各省通力合作，岁筹闲款，移粟移民，边帅抚恤招徕，勒以军法。四、五年后，酌量升科。三时

务农，一时讲武，仿屯田旧制，设官分治。或将军、流以下各犯分别远近，酌给资斧，准其携眷远行，以

实边塞，则且可驱莠以化良矣！”〔88〕他在重点论述发展商务、工艺的同时，也呼吁奖励垦荒：“赏善罚恶

各地方官宜认真鼓励也。人心不正由于赏罚不严。如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虽在富贵有体面之

人，一经犯法，地方官亦不能瞻徇情面，必须尽法严惩。如查确系汉奸，为外人侦探及供敌人伙食者，

立即正法。凡有好义乐善之士，或捐资创办善堂义学、医院、工艺所，或创建公司、制造各局以塞漏卮，

或讲学、或著书诱掖后学以开民智，地方官当奏闻朝廷，分别奖励。如壅于上闻者罚之。则迁善者多，

风俗凡人可渐正矣……宜速仿西法，移穷民及罪囚于荒区，给与谷种、耕牛免税若干年。如有集资考

究土质开垦办有成效者，奏加奖励。自然出产日多、工业日盛、商务日旺，非但裕国课、宜民生，更可与

开矿并重，而为铁路、轮舟载脚之利益也。”〔89〕

鉴于当时中国灾荒频仍，郑观应对积谷备荒十分重视。他所提出的对策中，就包括以奖赏之法激

励积谷备荒。他认为“励耕俭”、“勉积需”乃“至当不易之理”。为此，他认为应学习德国、日本的“良

法”。他写道：“德博土好尔玛悦德氏筹议农业保险法，颇详备。日本采取其说，制定备荒储蓄法：由国

库年支补助金百二十万、各县公积金二百四十万。以二十年为期，贮款数万万，借备凶歉，是皆惠民之

良法也。夫备荒之道以励勤俭勉积蓄为至当不易之理，是宜本耕三余一、耕九余三遗意……其鼓舞储

蓄之法，以便民为第一要义：或组织农社，或设平民银行，百文以上即可寄存，锱铢之微亦能起息。随

时激动，家喻户晓，俾各出其余，以为不足之备。”〔90〕他还主张国家重赏有能筹办防止水灾者：“国家应

出重赏，如有人能筹办，使该省不患水灾、该省不患旱灾，条陈议院公议，从多数取决施行。”〔91〕

当然，除垦荒、防灾之外，更重要的是通常的农业发展，所以，郑观应对奖励农业发展更是重视有

加。他主张：“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
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

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若何，何利应兴，

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决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扰民，亦不准故事奉行，

敷衍塞责。如果行之有效，开辟利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本管道、府查验得实，乃得保以卓异，予以

升迁。仅仅折狱催科，只得谓之循分供职。苟借此需索供应，骚扰闾阀，别经发觉，革职之外仍重治其

罪。”〔92〕他认为：“重赏严罚以兴事劝功，天下之民其有豸矣。”〔93〕

〔86〕〔87〕前引〔6〕，夏东元编书。
〔88〕同上书，第120页。
〔89〕同上书，第332—333页。
〔90〕同上书，第373页。
〔91〕同上书，第374页。
〔92〕〔93〕同上书，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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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观应法律激励思想论析

本文篇首曾指出：“激励不仅仅表现为奖赏，但奖赏必定是激励。”“法律激励”、“激励法”、“激励

法学”的概念，是笔者首先试行提出来的，不一定恰当，〔94〕而郑观应涉及法律激励的言论，基本上都是

以“奖赏”之类词语表述的。因此，必须对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一）郑观应力主依法奖赏激励

郑观应重视立法、司法、执法已如上述，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郑观应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屡屡涉及

法律上的赏罚不明。例如，他以长期活动在商界的切身体会谈道：“弟在商界，考究人心、风俗之不古，

由于政治上不重廉耻，无奖善罚恶之条……”〔95〕他认为，挽救之道，即在“亟宜设法，奖善罚恶”。〔96〕他

先之以“政治上不重廉耻”，已指明“不重廉耻”概因“政治”不良，继之以这“政治”不良的内容即为“无

奖善罚恶之条”。因此，这里当然包括“奖善”之无法可依。所以，认为郑观应之主张依法奖赏自是当

然。也就是说，郑观应主张的是法律激励，而不是指宗教激励、道德激励或政策激励，更不是什么一般

的计谋、策略。郑观应之力主依法奖赏属于法律激励，还可见诸以下一些论述：其一，他主张“仿照西

例”、“西法”办理银行事务，包括对银行的“一切应办事宜”皆仿行“西例”、“西法”而“激以奖劝，警以

刑诛”。〔97〕其二，他盛赞日本“种种保护奖励之法不胜枚举”，〔98〕认为“欲振兴工商业宜法日本”，包括

“奖励”“制造精巧者”。〔99〕为此，郑观应亟请清廷“必须仿照日本保商爱民奖励等法”。〔100〕其三，他强烈

要求清廷在“六部”之外另行特设“商部”，并特别强调新设之“商部”应“有是非，有赏罚”，依法“鼓舞贤

哲”，他说：“朝廷设立商部……必有是非，有赏罚，然后可以鼓舞贤哲，警诫奸邪”。〔101〕其四，郑观应认

为，在无成法可资依据的情况下，朝廷应该及时制订新的章程亦即立法实行法律激励；地方官亦应公

开告示奖励办法。在议及修路问题时，郑观应主张“今宜饬令天下各省……”、〔102〕“……宜酌定新章

……”、〔103〕“……当先订章程以资激励……”〔104〕可见，郑观应所十分重视的奖赏激励，是“饬令”、“新

章”、“章程”所示的法律激励。地方官的这种“告示”，在地广人稀的封建中国，实即地方立法。因此，这

类建言，当然可以视同郑观应之重视以法激励。郑观应在《致督办汉阳铁厂盛京卿拟设鄂皖豫矿务总

局条陈》中，就曾建议“请各省督抚转饬各州县出示晓谕”，凡报矿、开矿者，均可“呈请政府督抚查办候

奖”。〔105〕其五，郑观应主张学习日本“设立工商”，〔106〕“仿外国例”〔107〕按年津贴轮船公司以发展商务。这

里的“设法”，指的是制颁法律。这里的“仿……例”，不是指一般的“例子”，而是“则例”，即法律规范。
此外，在议及税收、办学、鼓励发展科技、鼓励发展农业等问题的许多文章中，郑观应一而再、再

而三地倡言学习泰西及日本的税收立法、专利立法、著作权立法、垦荒立法、保险立法，力主以法律奖

善罚恶、奖功罚过、奖优罚劣、奖勤罚惰。

〔94〕参见前引〔1〕，倪正茂书，序言。
〔95〕〔96〕前引〔6〕，夏东元编书，第12页。
〔97〕同上书，第140页。
〔98〕〔99〕同上书，第25页。
〔100〕同上书，第26页。
〔101〕同上书，第33页。
〔102〕同上书，第68页。
〔103〕同上书，第69页。
〔104〕同上书，第68页。
〔105〕同上书，第45页。
〔106〕同上书，第5页。
〔107〕同上书，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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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郑观应看来，保护、促进、奖赏等等手段，都应是法律手段，只有以法律来激励各项事业

的发展，才可能收大功、奏奇效。
（二）郑观应力主奖赏激励的立法务必落实

法律如果不能见诸实施，那就永远只是纸上的东西，如列宁所说，那不过是“一团震颤的空气”而
已，这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往往还会起着欺骗的作用。对此，郑观应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的。因此，他

在力主奖赏激励有法可依的同时，还力主奖赏激励的立法务必落实。例如，他在致邓用甫太守书中论

及“重国”与“重民”的关系时指出，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任用“才德兼优”者
去实行“奖善罚恶”。〔108〕这里所蕴涵的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为：第一，法律激励不能仅止于“立法”，
而且还要随之以“司法”、“行政”，即将立法规定付诸司法、执法；第二，落实立法规定的司法、执法者，

还必须“才德兼优”；第三，只有任用“才德兼优”者去司法、执法，才会使“奖善罚恶”的立法落到实处。
在议及奖赏激励的立法必须落实问题时，郑观应还谈到“治法”与“治人”的关系。他认为，“有治

人而后有治法，有治法必须有治人”，而在“立法、行法、司法”三者中，“……尤以行法为紧要”，其原因

“盖有人无法，则尚可治；有法无人，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天下乱矣”。〔109〕郑观应还特别强调“行

法”包括落实奖赏激励的立法，乃“不可须臾离也”。〔110〕而这“不可须臾离”弃的“行法”，重在延揽“行

法”之优秀人才。他指出：“……法不徒行，贵在得人……自古成事奏功，未尝不借才异地，亦惟重舆事

权，勤核功过。责任必分而始专，考察则合而愈显，赏罚所在荣辱系之，上下联属巨细毕贯……”〔111〕郑

观应还非常具体地建议视行法之人的表现“随时考见”、“分别奖励”，力求“赏罚明而后之诸弊绝”〔112〕

等等。总之，郑观应十分重视在奖赏激励方面既要有法可依，又要有法必依、认真执法，使奖赏激励之

法律规定一一落实。
（三）郑观应力主赏罚必公、赏必当功、明试以功

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基础上，“依”得如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郑观应之力主赏罚必公、
赏必当功、明试以功，就是为“行法”这一要务设定的原则性标准。

郑观应主张赏罚必须出以公心。他认为，“赏罚不公”必致“内贼蜂起”、“外寇迭乘”。他说：“国之

强弱系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举直错枉，兴利除弊，赏罚必公，国小亦强……”〔113〕那么，怎么检验

赏罚是否出以“公”心呢？郑观应认为，应赏之“功”，必须“功”、“赏”相当，所以，他反复提倡“赏必当

功”、“明试以功”。郑观应指出，秦汉以来，科条严密，但不能做到功赏相当，从而导致“巧宦”之孜孜以

求，博取“上宪欢心”。要杜绝此弊，郑观应主张对大小官吏都要“明试以功”、“赏必当功”。在《吏治下》
一文中，他非常具体地建言“甄别府、厅、州、县”“分别等差”，查明其“肥瘠难易”，上司“详”而“察”之，

以定优劣，分别奖惩之。〔114〕在议及造船、造铁路、办学校以及授专利等等具体问题时，郑观应也一而

再、再而三地强调，赏罚必须出以“公”心，赏罚必须与其功罪相当。
在《待鹤斋学校论》中，郑观应议及如何使得奖赏更加公平时，曾倡言奖赏的评定应“斟酌而行”。

他写道：“……亦有由生徒自选同学中之公平者，相助颁赐，无偏无党，更可以服众人之心。”〔115〕所谓

“斟酌而行”，就是要实事求是、无偏无私。郑观应甚至认为可以“由生徒自选同学中之公平者”。“斟酌

而行”，也就是学生自己决定奖谁赏谁，而这样做效果往往比由老师确定更公平、更“服众”，不能不说

这是郑观应关于公平奖赏的一种创见。

〔108〕前引〔6〕，夏乐元编书，第160—161页。
〔109〕〔110〕同上书，第164页。
〔111〕同上书，第88页。
〔112〕同上书，第89、90页。
〔113〕同上书，第165页。
〔114〕同上书，第204页。
〔115〕同上书，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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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前引〔6〕，夏乐元编书，第326页。
〔117〕同上书，第327—328页。
〔118〕同上书，第279页。
〔119〕同上书，第68页。
〔120〕同上书，第330页。
〔121〕同上书，第374页。
〔122〕同上书，第127页。
〔123〕同上书，第162页。

（四）郑观应力主重赏以急救时局

针对教育之落后于泰西，郑观应在力主“激励”以养成“高才生”时，急切地提请清朝政府对努力

筹办学堂的“各省官绅”，尤其是“筹有常年经费可以持久者”，“国家必须分别重赏，给予爵秩，以示优

宠而资鼓励。”〔116〕除对出洋留学而有所成者要有所奖赏之外，郑观应还特别提出，不应“重科举而轻

实学”，对“有奇才异能之士”，不管是否“出洋游学”，都“应格外优奖”。〔117〕郑观应认为，悬赏奖优，不

应削足适履，而应不拘一格，“悬不次之赏，求绝技之人”，从而达到国力强盛，“有恃无恐”。〔118〕对热心

修路的城乡绅富，郑观应除主张都予奖赏外，还特别提请清廷对那些捐献巨款者，给予“优奖”；而对

有关官员，则“凡办理得法、速征成效者”，“立行保举，不次升迁……”〔119〕郑观应不但主张对“凡有能

创制新器之人……给以优奖，许其专利……”，甚至主张“其奖之优者，乃至给予五等之爵，专利百

年”。〔120〕五等之爵，百年之专利，奖赏激励的力度，可能是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的。综览郑观应之文集，

处处可见他对运用法律奖赏以求激励国事勃兴的急切心情，因此“国家应出重赏”、〔121〕“重赏罚以兴事

劝功”〔122〕之类的文字，所在多有。
（五）郑观应主张奖赏激励应区别对待、虚实并举、斟酌而行

郑观应之时，国库空虚，国力贫弱，时时给奖，事事行赏，在客观条件上是不具备的。有鉴于此，郑

观应主张对某些事项的奖赏，以给予荣誉而“不给予实官”的方式进行。他在一次上书时写道：“余尝

闻西人捐巨款创立学堂、医院各善举者，国家给予爵秩或公立铜像，不给予实官，惟有技艺为国家出

力者，不拘文武或驾驶或工程师均为之官，列以品级分其高下。”〔123〕这里，有虚授官爵与实授官阶的

区别规定，大略相当于今之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是必要的。
郑观应在其系统教育的论文《待鹤斋学校论》中，有“赏赐”的专论曰：“勉励诸生，鼓舞前进。赏赐

之法，宜斟酌而行。盖天资优者得赏必多，或生骄忽之心。天资劣者徒劳无功，或生怠忽之心。当令各

生徒因此赏赐，发奋前进，其功自不容己也。”
今天我们研究、学习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思想，目的同样是为了振兴中华、造福神州。在法律激励

方面，虽然当代的认识水平已大大提高，今非昔比了，但中国法律激励思想之代代相承，实是优秀法

律文化传统中的一朵奇葩。因此，不但郑观应的法律激励是值得研究的，而且还可用来进一步激励我

们对法律激励思想、法律激励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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